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4號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詹凱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于晴律師(法扶律師)

            楊淳涵律師(法扶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謝勝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何秀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姵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同代理人  陳嘉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案件（114年度國

審訴字第1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部分：

１、本案被告甲○○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

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被害人呂崇瑜死前，係與

主謀劉正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另行通緝中)單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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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故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之犯

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

○、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

不一，影響裁判公正與一致性。

２、國民法官參審程序，一旦定下審判日期，往往欠缺彈性，難

以變更。本案劉正男目前在逃，據警方掌握之資訊，行蹤出

沒於中國東北一帶。本案被告一直在押，如屆臨羈押期限

前，主謀劉正男逮捕到案，而審判計畫已擬定，難以調整，

劉正男可能無法與被告甲○○、謝勝偉共同受審，如採行通

常程序，時間調配上更具彈性，劉正男受追加起訴後，仍可

調整審理計晝，並迅速審結完畢。

㈡、聲請人謝勝偉部分:

１、本案被告謝勝偉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

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

為本案主要犯罪行為人，被告謝勝偉將聲請傳喚共犯劉正男

為證人，劉正男為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證人，被告謝勝

偉聲請調查證據，法院依法不得拒絕，即應傳喚劉正男到庭

為證人，讓被告謝勝偉有與劉正男對質詰問之機會，以釐清

本案待證事實，並保障被告謝勝偉詰問證人之權利，此為憲

法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利。

２、又劉正男目前通緝未到案，是可預期將來審理期日進行證據

調查時，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證人經合法傳喚不到

庭，應進行拘提，此為國家（法院）應盡傳喚、拘提證人到

庭之義務（義務法則），倘可因預期證人不會或不能到庭，

即可事先捨棄傳喚、拘提程序，等同架空上開憲法賦予被告

之權利及免除國家義務，縱於二審時可詰問證人劉正男，亦

已實質上侵害被告之審級利益。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需

連日開庭審理而不中斷，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很有可能不會到

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如要連日開庭審理，勢必要犧牲

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如要確保被告聲請調

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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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之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

組合議庭。因此，本案可以合理預期至少須2次傳喚、拘提

證人劉正男，並導致審理期日中斷之狀況。

㈢、綜上，本案應有「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

當」之情，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聲請

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

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

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

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

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

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

1項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從而，依國民法官法第5、6條之規

定綜合觀察，可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第一

審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僅在同法第6條第1

項各款之例外情形時，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本院已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聽取檢察官之意見，及依國

民法官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

見後，其等均認本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先予說明。

㈡、參酌國民法官法立法宗旨，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

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

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

1條參照）。是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除可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

官相互溝通、討論行為人是否有罪，如有罪應處以如何之刑

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外，亦可就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之審理

過程與結果，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

解及信賴。準此，對於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例外規定

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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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具有重大公共利益，非當事人所能

任意處分，亦難謂當事人具有程序之選擇權，另參酌國民法

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理由，認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

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例如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

行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案件等，亦宜由法院

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是所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

判顯不適當」，係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案件，有宜排

除國民參與審判之特殊情況，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所追求之

利益或避免之損害，顯然高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彰顯之公益

性，經權衡後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而言。

㈢、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

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

要：一、不能調查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

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

應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於必要時並應聯繫證人且督促

其遵期到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1項亦定有明

文。另參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認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得以實質參與審判程序，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

過重負擔，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應落實集中審理之基本

原則，是以法院對審判程序即需有妥善之規劃，並於事前為

必要且充分之聯繫，始能確保審判期日得依審理計畫所定時

程順暢進行，再參以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第54

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應

以準備書狀記載證人之姓名、性別外，尚應記載證人之住居

所以供傳喚。準此，於證人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通緝

之情況下，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顯無法先行確認

證人之聯絡方式，並聯繫證人及督促其遵期到庭，即便經記

載證人國內之住居所以供傳喚，然衡情證人勢將不會到庭，

縱予拘提亦將無著，可認證人於此情狀下應屬不能調查，而

認無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應予以駁回檢察官或辯護人傳喚

證人之聲請，此係事實上無法由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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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且係肇因於證人逃匿而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

由所造成，此與能調查而不調查刻意剝奪被告對證人行使反

對詰問權之情形不同，亦無侵害被告審級利益之問題。

㈣、本案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係屬主謀，且與本案被告甲○

○、謝勝偉共同涉犯本案之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縱

認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謝勝偉

之犯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惟劉正男業已出境臺

灣、行蹤不明，且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發佈通緝，依前揭

說明，縱辯護人嗣後聲請傳喚證人劉正男到庭行交互詰問，

仍應認為不必要，而應予以駁回辯護人此一調查證據之聲

請，是自無聲請意旨所指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劉正男很有可能

不會到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因為給予合理傳喚、拘提

證人之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

國民法官重組合議庭之問題。又本案並非前述立法理由中已

列舉「性侵害案件」與「國防機密」案件，而宜由法院裁定

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案件，且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或

能否於行國民參與審判期間緝獲，均屬未定，要無因此等不

確定之因素，即逕予從寛認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

顯不適當」之標準，而有違前述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立法宗

旨；況縱證人劉正男於第1次審判期日前或審判期間經警緝

獲，並認有傳喚證人劉正男之必要時，因此等證人僅有1

人，且本案情節尚非甚為複雜，合理可預期交互詰問之時間

不會甚久，是仍可彈性調整審理計畫對證人劉正男行交互詰

問程序，而不致導致審判程序無法順利完成，是自無因劉正

男嗣後能否緝獲等情，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再

者，共同正犯因偵查之進度等情，先後經檢察官起訴，或某

一或某些被告先經起訴，其餘被告另行通緝者，所在多有，

於此情形承審法院仍可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及可資調查之證據

據以為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非謂須待另行通緝

之被告到案，始能或始宜審理，此於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

件亦無不同，是雖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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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之情，然此於

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亦同，況此乃涉及判決

確定後得否再審之問題，與前述「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

判顯不適當」之情不符。

四、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

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

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張郁昇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魏呈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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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4號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詹凱翔




選任辯護人  陳于晴律師(法扶律師)
            楊淳涵律師(法扶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謝勝偉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何秀惠




            呂姵妏




共同代理人  陳嘉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案件（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部分：
１、本案被告甲○○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被害人呂崇瑜死前，係與主謀劉正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另行通緝中)單獨相處，故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之犯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影響裁判公正與一致性。
２、國民法官參審程序，一旦定下審判日期，往往欠缺彈性，難以變更。本案劉正男目前在逃，據警方掌握之資訊，行蹤出沒於中國東北一帶。本案被告一直在押，如屆臨羈押期限前，主謀劉正男逮捕到案，而審判計畫已擬定，難以調整，劉正男可能無法與被告甲○○、謝勝偉共同受審，如採行通常程序，時間調配上更具彈性，劉正男受追加起訴後，仍可調整審理計晝，並迅速審結完畢。
㈡、聲請人謝勝偉部分:
１、本案被告謝勝偉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為本案主要犯罪行為人，被告謝勝偉將聲請傳喚共犯劉正男為證人，劉正男為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證人，被告謝勝偉聲請調查證據，法院依法不得拒絕，即應傳喚劉正男到庭為證人，讓被告謝勝偉有與劉正男對質詰問之機會，以釐清本案待證事實，並保障被告謝勝偉詰問證人之權利，此為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利。
２、又劉正男目前通緝未到案，是可預期將來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時，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證人經合法傳喚不到庭，應進行拘提，此為國家（法院）應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義務法則），倘可因預期證人不會或不能到庭，即可事先捨棄傳喚、拘提程序，等同架空上開憲法賦予被告之權利及免除國家義務，縱於二審時可詰問證人劉正男，亦已實質上侵害被告之審級利益。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需連日開庭審理而不中斷，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如要連日開庭審理，勢必要犧牲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如要確保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之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組合議庭。因此，本案可以合理預期至少須2次傳喚、拘提證人劉正男，並導致審理期日中斷之狀況。
㈢、綜上，本案應有「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從而，依國民法官法第5、6條之規定綜合觀察，可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第一審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僅在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之例外情形時，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本院已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聽取檢察官之意見，及依國民法官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其等均認本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先予說明。
㈡、參酌國民法官法立法宗旨，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條參照）。是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除可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相互溝通、討論行為人是否有罪，如有罪應處以如何之刑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外，亦可就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之審理過程與結果，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準此，對於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具有重大公共利益，非當事人所能任意處分，亦難謂當事人具有程序之選擇權，另參酌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理由，認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例如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案件等，亦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是所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係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案件，有宜排除國民參與審判之特殊情況，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所追求之利益或避免之損害，顯然高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彰顯之公益性，經權衡後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而言。
㈢、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應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於必要時並應聯繫證人且督促其遵期到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另參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認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以實質參與審判程序，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應落實集中審理之基本原則，是以法院對審判程序即需有妥善之規劃，並於事前為必要且充分之聯繫，始能確保審判期日得依審理計畫所定時程順暢進行，再參以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第5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應以準備書狀記載證人之姓名、性別外，尚應記載證人之住居所以供傳喚。準此，於證人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通緝之情況下，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顯無法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並聯繫證人及督促其遵期到庭，即便經記載證人國內之住居所以供傳喚，然衡情證人勢將不會到庭，縱予拘提亦將無著，可認證人於此情狀下應屬不能調查，而認無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應予以駁回檢察官或辯護人傳喚證人之聲請，此係事實上無法由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且係肇因於證人逃匿而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成，此與能調查而不調查刻意剝奪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情形不同，亦無侵害被告審級利益之問題。
㈣、本案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係屬主謀，且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共同涉犯本案之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縱認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謝勝偉之犯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惟劉正男業已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發佈通緝，依前揭說明，縱辯護人嗣後聲請傳喚證人劉正男到庭行交互詰問，仍應認為不必要，而應予以駁回辯護人此一調查證據之聲請，是自無聲請意旨所指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因為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之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組合議庭之問題。又本案並非前述立法理由中已列舉「性侵害案件」與「國防機密」案件，而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案件，且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或能否於行國民參與審判期間緝獲，均屬未定，要無因此等不確定之因素，即逕予從寛認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標準，而有違前述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立法宗旨；況縱證人劉正男於第1次審判期日前或審判期間經警緝獲，並認有傳喚證人劉正男之必要時，因此等證人僅有1人，且本案情節尚非甚為複雜，合理可預期交互詰問之時間不會甚久，是仍可彈性調整審理計畫對證人劉正男行交互詰問程序，而不致導致審判程序無法順利完成，是自無因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等情，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再者，共同正犯因偵查之進度等情，先後經檢察官起訴，或某一或某些被告先經起訴，其餘被告另行通緝者，所在多有，於此情形承審法院仍可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及可資調查之證據據以為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非謂須待另行通緝之被告到案，始能或始宜審理，此於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無不同，是雖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之情，然此於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亦同，況此乃涉及判決確定後得否再審之問題，與前述「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不符。
四、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張郁昇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魏呈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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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代理人  陳嘉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案件（114年度國

審訴字第1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部分：

１、本案被告甲○○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犯

    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被害人呂崇瑜死前，係與主

    謀劉正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另行通緝中)單獨相處

    ，故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之犯罪行

    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

    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影

    響裁判公正與一致性。

２、國民法官參審程序，一旦定下審判日期，往往欠缺彈性，難

    以變更。本案劉正男目前在逃，據警方掌握之資訊，行蹤出

    沒於中國東北一帶。本案被告一直在押，如屆臨羈押期限前

    ，主謀劉正男逮捕到案，而審判計畫已擬定，難以調整，劉

    正男可能無法與被告甲○○、謝勝偉共同受審，如採行通常程

    序，時間調配上更具彈性，劉正男受追加起訴後，仍可調整

    審理計晝，並迅速審結完畢。

㈡、聲請人謝勝偉部分:

１、本案被告謝勝偉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

    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

    為本案主要犯罪行為人，被告謝勝偉將聲請傳喚共犯劉正男

    為證人，劉正男為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證人，被告謝勝

    偉聲請調查證據，法院依法不得拒絕，即應傳喚劉正男到庭

    為證人，讓被告謝勝偉有與劉正男對質詰問之機會，以釐清

    本案待證事實，並保障被告謝勝偉詰問證人之權利，此為憲

    法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利。

２、又劉正男目前通緝未到案，是可預期將來審理期日進行證據

    調查時，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證人經合法傳喚不到

    庭，應進行拘提，此為國家（法院）應盡傳喚、拘提證人到

    庭之義務（義務法則），倘可因預期證人不會或不能到庭，

    即可事先捨棄傳喚、拘提程序，等同架空上開憲法賦予被告

    之權利及免除國家義務，縱於二審時可詰問證人劉正男，亦

    已實質上侵害被告之審級利益。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需

    連日開庭審理而不中斷，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很有可能不會到

    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如要連日開庭審理，勢必要犧牲

    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如要確保被告聲請調

    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時間，

    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之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

    組合議庭。因此，本案可以合理預期至少須2次傳喚、拘提

    證人劉正男，並導致審理期日中斷之狀況。

㈢、綜上，本案應有「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之情，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聲請不

    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

    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

    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

    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

    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

    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

    1項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從而，依國民法官法第5、6條之規

    定綜合觀察，可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第一

    審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僅在同法第6條第1

    項各款之例外情形時，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本院已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聽取檢察官之意見，及依國

    民法官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

    見後，其等均認本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先予說明。

㈡、參酌國民法官法立法宗旨，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

    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

    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

    1條參照）。是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除可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

    官相互溝通、討論行為人是否有罪，如有罪應處以如何之刑

    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外，亦可就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之審理

    過程與結果，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

    解及信賴。準此，對於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例外規定

    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

    。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具有重大公共利益，非當事人所能任

    意處分，亦難謂當事人具有程序之選擇權，另參酌國民法官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理由，認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

    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例如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

    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案件等，亦宜由法院裁

    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是所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

    顯不適當」，係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案件，有宜排除

    國民參與審判之特殊情況，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所追求之利

    益或避免之損害，顯然高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彰顯之公益性，

    經權衡後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而言。

㈢、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

    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

    ：一、不能調查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

    1款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應

    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於必要時並應聯繫證人且督促其

    遵期到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另參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認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得以實質參與審判程序，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

    負擔，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應落實集中審理之基本原則

    ，是以法院對審判程序即需有妥善之規劃，並於事前為必要

    且充分之聯繫，始能確保審判期日得依審理計畫所定時程順

    暢進行，再參以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第54條第

    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應以準

    備書狀記載證人之姓名、性別外，尚應記載證人之住居所以

    供傳喚。準此，於證人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通緝之情

    況下，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顯無法先行確認證人

    之聯絡方式，並聯繫證人及督促其遵期到庭，即便經記載證

    人國內之住居所以供傳喚，然衡情證人勢將不會到庭，縱予

    拘提亦將無著，可認證人於此情狀下應屬不能調查，而認無

    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應予以駁回檢察官或辯護人傳喚證人

    之聲請，此係事實上無法由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且

    係肇因於證人逃匿而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

    成，此與能調查而不調查刻意剝奪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

    權之情形不同，亦無侵害被告審級利益之問題。

㈣、本案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係屬主謀，且與本案被告甲○○

    、謝勝偉共同涉犯本案之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縱認

    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謝勝偉之犯

    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惟劉正男業已出境臺灣、

    行蹤不明，且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發佈通緝，依前揭說明

    ，縱辯護人嗣後聲請傳喚證人劉正男到庭行交互詰問，仍應

    認為不必要，而應予以駁回辯護人此一調查證據之聲請，是

    自無聲請意旨所指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

    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因為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之

    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

    官重組合議庭之問題。又本案並非前述立法理由中已列舉「

    性侵害案件」與「國防機密」案件，而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

    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案件，且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或能否於

    行國民參與審判期間緝獲，均屬未定，要無因此等不確定之

    因素，即逕予從寛認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

    當」之標準，而有違前述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立法宗旨；況

    縱證人劉正男於第1次審判期日前或審判期間經警緝獲，並

    認有傳喚證人劉正男之必要時，因此等證人僅有1人，且本

    案情節尚非甚為複雜，合理可預期交互詰問之時間不會甚久

    ，是仍可彈性調整審理計畫對證人劉正男行交互詰問程序，

    而不致導致審判程序無法順利完成，是自無因劉正男嗣後能

    否緝獲等情，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再者，共同正

    犯因偵查之進度等情，先後經檢察官起訴，或某一或某些被

    告先經起訴，其餘被告另行通緝者，所在多有，於此情形承

    審法院仍可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及可資調查之證據據以為事實

    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非謂須待另行通緝之被告到案

    ，始能或始宜審理，此於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無不同

    ，是雖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

    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之情，然此於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亦同，況此乃涉及判決確定後得否再

    審之問題，與前述「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之情不符。

四、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

    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

    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張郁昇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魏呈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4號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詹凱翔





選任辯護人  陳于晴律師(法扶律師)

            楊淳涵律師(法扶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謝勝偉





選任辯護人  伍安泰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何秀惠





            呂姵妏





共同代理人  陳嘉伶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等因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案件（114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部分：

１、本案被告甲○○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被害人呂崇瑜死前，係與主謀劉正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另行通緝中)單獨相處，故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之犯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影響裁判公正與一致性。

２、國民法官參審程序，一旦定下審判日期，往往欠缺彈性，難以變更。本案劉正男目前在逃，據警方掌握之資訊，行蹤出沒於中國東北一帶。本案被告一直在押，如屆臨羈押期限前，主謀劉正男逮捕到案，而審判計畫已擬定，難以調整，劉正男可能無法與被告甲○○、謝勝偉共同受審，如採行通常程序，時間調配上更具彈性，劉正男受追加起訴後，仍可調整審理計晝，並迅速審結完畢。

㈡、聲請人謝勝偉部分:

１、本案被告謝勝偉坦承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犯行，惟否認涉犯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而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為本案主要犯罪行為人，被告謝勝偉將聲請傳喚共犯劉正男為證人，劉正男為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證人，被告謝勝偉聲請調查證據，法院依法不得拒絕，即應傳喚劉正男到庭為證人，讓被告謝勝偉有與劉正男對質詰問之機會，以釐清本案待證事實，並保障被告謝勝偉詰問證人之權利，此為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利。

２、又劉正男目前通緝未到案，是可預期將來審理期日進行證據調查時，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證人經合法傳喚不到庭，應進行拘提，此為國家（法院）應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義務法則），倘可因預期證人不會或不能到庭，即可事先捨棄傳喚、拘提程序，等同架空上開憲法賦予被告之權利及免除國家義務，縱於二審時可詰問證人劉正男，亦已實質上侵害被告之審級利益。本案如行國民參與審判，需連日開庭審理而不中斷，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如要連日開庭審理，勢必要犧牲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如要確保被告聲請調查證據、詰問證人之權利，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之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組合議庭。因此，本案可以合理預期至少須2次傳喚、拘提證人劉正男，並導致審理期日中斷之狀況。

㈢、綜上，本案應有「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從而，依國民法官法第5、6條之規定綜合觀察，可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第一審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僅在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之例外情形時，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三、經查：

㈠、本院已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聽取檢察官之意見，及依國民法官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其等均認本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先予說明。

㈡、參酌國民法官法立法宗旨，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條參照）。是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除可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相互溝通、討論行為人是否有罪，如有罪應處以如何之刑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外，亦可就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之審理過程與結果，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準此，對於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具有重大公共利益，非當事人所能任意處分，亦難謂當事人具有程序之選擇權，另參酌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立法理由，認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例如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案件等，亦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是所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係指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具體案件，有宜排除國民參與審判之特殊情況，且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所追求之利益或避免之損害，顯然高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彰顯之公益性，經權衡後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而言。

㈢、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檢察官、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應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於必要時並應聯繫證人且督促其遵期到庭，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3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另參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認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以實質參與審判程序，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審理應落實集中審理之基本原則，是以法院對審判程序即需有妥善之規劃，並於事前為必要且充分之聯繫，始能確保審判期日得依審理計畫所定時程順暢進行，再參以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第2款、第5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應以準備書狀記載證人之姓名、性別外，尚應記載證人之住居所以供傳喚。準此，於證人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通緝之情況下，檢察官或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顯無法先行確認證人之聯絡方式，並聯繫證人及督促其遵期到庭，即便經記載證人國內之住居所以供傳喚，然衡情證人勢將不會到庭，縱予拘提亦將無著，可認證人於此情狀下應屬不能調查，而認無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應予以駁回檢察官或辯護人傳喚證人之聲請，此係事實上無法由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且係肇因於證人逃匿而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成，此與能調查而不調查刻意剝奪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情形不同，亦無侵害被告審級利益之問題。

㈣、本案依起訴書之記載，劉正男係屬主謀，且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共同涉犯本案之加重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縱認劉正男之證詞至關重要，可能會影響被告甲○○、謝勝偉之犯罪行為有無構成「致死」之認定。惟劉正男業已出境臺灣、行蹤不明，且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發佈通緝，依前揭說明，縱辯護人嗣後聲請傳喚證人劉正男到庭行交互詰問，仍應認為不必要，而應予以駁回辯護人此一調查證據之聲請，是自無聲請意旨所指在合理可預見證人劉正男很有可能不會到庭而須進行拘提之情況下，因為給予合理傳喚、拘提證人之時間，勢必要中斷審理期日進行，恐導致須重新選任國民法官重組合議庭之問題。又本案並非前述立法理由中已列舉「性侵害案件」與「國防機密」案件，而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案件，且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或能否於行國民參與審判期間緝獲，均屬未定，要無因此等不確定之因素，即逕予從寛認定「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標準，而有違前述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立法宗旨；況縱證人劉正男於第1次審判期日前或審判期間經警緝獲，並認有傳喚證人劉正男之必要時，因此等證人僅有1人，且本案情節尚非甚為複雜，合理可預期交互詰問之時間不會甚久，是仍可彈性調整審理計畫對證人劉正男行交互詰問程序，而不致導致審判程序無法順利完成，是自無因劉正男嗣後能否緝獲等情，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再者，共同正犯因偵查之進度等情，先後經檢察官起訴，或某一或某些被告先經起訴，其餘被告另行通緝者，所在多有，於此情形承審法院仍可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及可資調查之證據據以為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非謂須待另行通緝之被告到案，始能或始宜審理，此於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無不同，是雖劉正男與本案被告甲○○、謝勝偉分開審理，有可能導致前後審將來認定犯罪事實不一之情，然此於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行通常審理程序亦同，況此乃涉及判決確定後得否再審之問題，與前述「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不符。

四、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張郁昇

　　　　　　　　　

　　　　　　　　　　　　　　　　　　法　官　潘明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魏呈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